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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新聘兼任教師標準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自行公告或登報徵聘兼任教師。 

二、彙整應徵者履歷表、刪除資格不符履歷表。 

三、安排試教日期、地點、試教內容並寄發試教通知書 

四、試教當天： 

 （一）試教講義 

 （二）試教評分表 

 （三）學生到齊後，開始試教 

 （四）試教結束後，提請系教評會審議 

五、系教評會議相關資料： 

 （一）議程。 

 （二）試教評分總表。 

 （三）教師履歷表。 

六、開會當天： 

 （一）備妥簽到單、簽到筆、錄音設備（含電池、錄音帶或錄音筆）。 

 （二）開啟電燈及冷氣。 

 （三）法定人數到齊後，請系主任主持會議。 

 （四）會議開始。 

七、會議紀錄： 

 （一）於開會後一週內完成，陳請系主任核閱。 

 （二）陳核時須檢附會議紀錄、新聘兼任教師提聘名冊、教師履歷表、 

    簽到單。 

 （三）俟系主任核示後，填寫校教評會提案單上陳至院教評會審議。 

控制重點 一、公告或登報徵聘時間至少二星期 

二、日期截止後彙整履歷表、刪除應聘資格不符: 

  （一）須取得碩士學位後二年 

  （二）檢附二年工作資歷相關附件 

三、確認面試時間、地點、試教學生後，寄發面試通知單。 

四、試教當天： 

 （一）試教講義及評分表複印 

 （二）場地佈置： 

    1.評分表及試教講義放置評審委員桌上。 

   2.開起電燈、冷氣、電子講桌、投影機。 

   3.準備碼錶及鬧錶，請同學協助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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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請試教學生及評審委員就位，確認出席人數。 

 （四）開始試教。 

 （五）試教完畢後，提請系教評會審議。 

五、系教評會開會通知方式： 

 （一）以E-mail方式通知系主任、系教評會委員。 

 （二）至少通知二次以加強提醒。 

三、會議相關資料： 

 （一）議程：送主任陳核。 

 （二）評分總表 

 （三）請假人員名單。 

 （四）簽到單 

四、佈置會場：將會議資料放至老師座位桌上、準備茶水。  

五、會議紀錄： 

 （一）於開會後一週內完成，陳請系主任核閱。 

 （二）陳核時須檢附會議紀錄、新聘兼任教師資料表、教師履歷表 

   （含工作證明資料）、簽到單。 

 （三）俟系主任核示後，填寫校教評會提案單上陳至院教評委員會審議。 

法令依據 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使用表單 1. 本校徵聘教師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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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兼任教師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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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100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新聘兼任教師標準作業流程                檢查日期：2011年 6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

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新聘兼任教師流程    

（一） 公告或登報徵聘兼任教師： 

1. 是否公告或登報至少二個星期? 

2. 徵聘內容是否符合就業規定? 
   

（二） 彙整履歷表及刪除資格不符 

 1.是否取得碩士學位二年？ 

  2.是否填妥本校徵聘校師資料表？ 

 3.是否檢附二年工作年資證明？ 

   

 （三）確認試教時間、地點及寄發試教通知單 

   1.是否確認試教時間及地點？ 

  2.是否安排試教學生？ 

  3.是否確認通知單內容？ 

  4.是否以掛號寄發通知單？ 

   

（四）試教當天 

  1.是否複印試教講義及評分表? 

   2.是否準備鬧鈴及碼錶? 

   3.學生及評審委員是否就座? 

   4.教學設備是否正常? 

   

 （五）試教後，提請系教評會審議 

  1.是否以 E-mail通知系主任及系教評會委員？ 

  2.是否至少通知二次加強提醒? 

    3.是否準備茶水?  

   

  （六）會議紀錄 

  1.是否於開會後一週內完成，並請主任核閱？ 

     2.陳核時是否檢附會議紀錄、新聘教師資料表、教師履歷表、 

校教評會議提案單、簽到單? 

   

  （七）是否提案至院教評會審議？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